
 

2004 年 7 月 9 日 

2004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小學三年級 中國語文科 

 
有關評卷參考修訂事宜 

 
中國語文科評卷員會議已於 2004 年 7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在香港紅磡體育館召開，

經討論後，中國語文科的評卷參考作出以下的修訂︰ 
 
 
閱讀範疇 
 卷別 題目 修訂內容 
1. C1 13 「花貓」——不接受答案 
2. C1 15 「長了柔軟而貼服的毛」——可接受答案 
3. C1 20 

21 
如答案中出現錯、別字，但不影響評卷員判斷學生的理

解能力，應予以接受。 
4. C2 18 

19 
如答案中出現錯、別字，但不影響評卷員判斷學生的理

解能力，應予以接受。 
5. C2 23 全對才給分。 
6. C3 19 

20 
如答案中出現錯、別字，但不影響評卷員判斷學生的理

解能力，應予以接受。 
7. C3 24 這封信是表弟邀請表哥參加畢業典禮。——不接受答案

8. C3 25 全對才給分 
 
 
寫作範疇︰ 
1. 本卷接受學生使用標準的簡化字作答。規範的簡化字以 1986 年國家語言文字

工作委員會發表的《簡化字總表》為依據。為便利老師評改，本局將於日內

向全港各學校寄出《簡化字總表》一本，以作參考。 
2. 如學生沒有作答或只把題目抄寫一遍，請評卷員在該題的「評卷員專用欄」

內寫上「U」，以表示評卷員無法判斷學生寫作能力的表現。 
 


